
南昌市教育局

2023 年报考南昌地区省属公费师范生就业
所在地选择及签约公告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江西省省属师

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2023 年修订）〉的通知》

(赣教师字〔2023〕12 号)、《关于做好 2023 年省属师范大

学公费师范生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赣教师办函〔2023〕

13 号）等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 2023 年报考南昌地区省属

公费师范生就业所在地选择及协议签订工作，加强省属公费

师范生协同培养及管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实施对象

参加 2023 年普通高考，按照《江西省省属师范大学师

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2023 年修订）》规定，被江西师范

大学、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提前批次录取，选

择定向到南昌地区就业的考生（名单见附件 1）。

二、选择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学科培养需求的原则。

3.坚持高考投档成绩优先的原则。

4.坚持考生依序自主选岗的原则。

三、具体事项

（一）发布公告

通过南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南昌教育微信公众号对向

社会发布公告。

（二）选择签约顺序

原则上分科类分专业，按高考投档成绩从高到低确定考

生就业所在地选择及签约顺序。

（三）就业所在地选择

1.时间：2023 年 8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7:20 开始签

到，8:00 开始选岗。

2.地点：南昌市第十九中学艺术楼一楼报告大厅（红谷

滩区岭口路 988 号南昌市第十九中学北门进）。

（四）需携带材料

1.已录取考生：本人身份证、录取通知书、高考成绩单

原件；

2.家长或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或出生证（监护证明

材料）原件；

（五）就业所在地选择的程序

1.核验身份信息并签到；

2.候场；



3.公布 2023 年南昌地区分科类分专业分县区公费师范

生招生计划；

4.依次组织已录取考生分科类分专业，按高考投档成绩

从高到低选择就业所在地。

5.公费师范生本人及家长（监护人）当场选择并签字确

认。

（六）签订协议书

1.考生根据自己选择情况，同对应选择的就业所在地

（县、区）现场签订《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

2.市教育局汇总各县（区）签订协议情况并报省教育厅

备案登记。

四、注意事项

1.考生及家长可提前查阅 2023 年南昌市各县（区）省

属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表（附件 2）；

2.请考生本人扫码加入 2023 级南昌市省属公费师范生

QQ 群（附件 3），加群时请备注“序号（见附件 1）＋姓名

＋专业”；

3.选择签约地当天，考生须本人到场，如因特殊情况无

法到场的，受委托人须持委托书（附件 4）、受委托人身份

证、考生相关材料参加；

4.截止签约日未满 18 周岁的考生，需由监护人携带身

份证、监护证明材料（如户口本、出生证、监护证明等）陪

同，如监护人因特殊情况无法到场的，可委托他人（出具委



托书）陪同。所有考生限由 1 名家长（监护人或受委托人）

陪同；

5.考生、家长（监护人或受委托人）须按通知的时间、

地点，携带指定材料参加就业所在地选择及签约仪式，未带

齐相关材料的，禁止入场；

6.每人选择时间不超过 5 分钟，超时未选的，则推移到

该专业类别最后一位选择，同时按顺序安排后面人员选择；

7.选择签约地迟到的，安排在该专业类别岗位选岗超时

人员之后选择；缺席的，当天签约地选择工作结束后，由市

教育局安排至未签约县区；

8.《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书》已由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三所省属公费师范大学邮寄到

南昌市教育局，签约当日将发放给各位考生，各位考生无需

自行携带；

9.就业所在地选择及签约相关工作全程接受市纪委市

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组监督。

五、其他

本公告由南昌市教育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附件：1.报考南昌地区省属师范大学 2023 级公费师范

生名单

2.南昌市 2023 年省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招生



计划表（分县区）

3.2023 级南昌市省属公费师范生 QQ 群二维码

4.委托书（样本）

南昌市教育局

2023 年 8 月 7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9 日印发


